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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

收到《煤炭调节基金征收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工作，核查煤炭价

格调节基金事项。公司全资子公司——陈巴尔虎旗天顺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顺公司”）近期收到陈巴尔虎旗财政局、陈巴尔

虎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陈巴尔虎旗税务局的联合下发

的《煤炭调节基金征收决定书》（陈财非税[2020]70 号），认定天顺

公司欠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2,657万元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

国家税务总局陈巴尔虎旗税务局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价格调

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已对天顺公司欠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

进行了详细核算，截至 2019 年共计欠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2,657 万

元。 

由于天顺公司至今未缴纳上述款项，根据陈巴尔虎旗煤炭资源领

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须于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 5 日

内，将欠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2,657 万元缴纳至旗国库，逾期不缴

纳，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如对该决定书不服，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陈巴尔虎

旗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。 

二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对上述事项，公司高度重视，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进行整改。一是

核实欠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数据，其中公司 2010 年收购天顺公司之

前欠缴 1,896 万元，公司收购之后欠缴 761 万元；二是指导天顺公司



积极筹措资金，做好欠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缴纳工作；三是向前股

东方告知天顺公司股权转让之前欠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1,896万元，

并告知其缴纳义务；四是向原股东方追缴；五是做好诉讼的准备工作。 

三、公司补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情况 

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，天顺公司已于 6 月 8 日将应缴基金 2,657

万元全额缴清。 

四、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天顺公司补缴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2,657万元，由此将减少公

司 2020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2,179 万元，上述补缴事项

无需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调整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 月 10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